
第 1 页 共 2 页

第十八章 刑事法律制度

【专题二】犯罪构成

（2）刑事责任能力

法定情形 是否负刑责 从轻或减轻

精神

病人

造成危害结果，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 不负 ——

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时犯罪 应当负 ——

可以从轻或者减轻

——

可以从轻、减轻或免

除处罚

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

醉酒的人犯罪

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

2.单位犯罪主体

（1）犯罪主体必须是公司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机关、团体。个人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，违法所得由实施犯

罪的个人私分的，不属于单位犯罪。

（2）主观方面必须有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的故意，由单位集体或者其负责人作出犯罪决定，并通过直接责

任人员加以实施。

（3）必须限于《刑法》或其他法律的特别规定：只有特别规定可以由单位实施的犯罪，才能认定为单位犯罪。

单位犯罪的处罚原则为两罚制：对单位判处罚金，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。

（四）犯罪的主观方面

故

意

直接故意 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，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

间接故意 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，并且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

过

失

疏忽大意的

过失

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，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，以

致发生这种结果的心理态度

过于自信的

过失

行为人已经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，但是轻信能够避免，以致发

生这种结果的心理态度

【2019 年真题•多选题】根据刑法理论，犯罪构成要件通常包括（ ）。

A.犯罪客体 B.犯罪主体 C.犯罪动机 D.犯罪客观方面 E.犯罪主观方面

【答案】ABDE

【解析】本题考核犯罪构成要件。犯罪的成立必须具备四个方面的构成要件，即犯罪客体、犯罪客观方面、

犯罪主体、犯罪主观方面。

【专题三】刑罚的种类

（一）主刑（只能独立适用，不能附加适用）

种类 特征与刑期

1.管制 ①不剥夺人身自由，仍可留在原单位或居住地工作或劳动

②限制犯罪分子一定的人身自由

③具有一定期限。3 个月以上 2 年以下，数罪并罚时不超过 3 年。判决前先行羁押的，羁押 1

日折抵刑期 2 日

④管制依法由社区进行矫正

禁止令

判处管制，可以根据犯罪情况，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从事特定活动，进入特定区域、

场所，接触特定的人。

（1）禁止令由司法行政机关指导管理的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。人民检察院对社区矫正机构

执行禁止令的活动实行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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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禁止令的期限

可以与管制执行期限相同，也可以短于管制执行的期限，但不得少于 3 个月。

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以致执行期限少于 3 个月的，禁止令的期限不受最短期限的限制。

（3）违反禁止令的，由负责执行禁止令的社区矫正机构所在地的公安机关依照《治安管理处

罚法》的规定处罚。

2.拘役 期限为 1 个月以上 6 个月以下，数罪并罚时不能超过 1 年。判决前先行羁押的，羁押 1 日折抵

刑期 1 日。

3.有期徒

刑

①适用范围最广的一种刑罚方法

②期限一般为 6 个月以上 15 年以下

③数罪并罚后，总和刑期不满 35 年的，最高不能超过 20 年；总和刑期在 35 年以上的，最高

不能超过 25 年。判决前先行羁押的，羁押 1 日折抵刑期 1 日

4.无期徒

刑

①终身剥夺人身自由

②须与附加刑中的剥夺政治权利同时使用

③一般适用于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和故意杀人、放火、决水、爆炸、投毒、抢劫、强

奸、贩毒、走私、贪污、受贿等重大刑事犯罪分子

5.死刑

（1）不适用死刑的情况

①对犯罪时不满 18 岁的人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，即使罪行极其严重，也不适用死刑。

②审判的时候已满 75 周岁的人，不适用死刑，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。

③死刑除依法由最高法院判决的以外，都应当报请最高法院核准。


